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上海昱亨实业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上海昱亨实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集体

注册资本：2,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建筑安装工程（除特种设备），商务咨询，软件开发，机械设备的销售，自有房

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嘉定包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26.00%； 上海嘉定陈村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0%；上海嘉定马陆李家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0%；上海嘉定戬邦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0%；

上海嘉定晓宏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0%；上海马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8.00%

拟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8000万元（或等值美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原股东持有增资人10%的股权，新股东（投资人）持有90%的股权。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万元，拟增资价格不低于1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增资价格：1元/每一元注册资本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主要用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整合行业优质资源， 建设具有产业示范效应的潮流电商平台运营中

心，提升企业运营能力等。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最终投资人与增

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上海嘉定陈村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嘉定包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2.6%

上海嘉定马陆李家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嘉定戬邦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嘉定晓宏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1.65%

上海马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0.8%

新股东 9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备查文件。意向投资人需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后，方可查

阅增资人置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文件。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 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3-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江阴司特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江阴司特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私营

注册资本：55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

职工人数：13

经营范围：生物医药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服务；生物医药中间体（不含危险品）、化妆品、实验仪

器耗材（不含危险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许可经营项目除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

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陈慧玉 98.00%；华夏源细胞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3000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3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1、软骨3D打印项目（生物3D打印枪、软骨水凝胶、骨软骨3D打印支架、耳软骨3D打

印、髋关节软骨3D打印）的临床前研究与临床申报； 2、新项目研发（肌腱、韧带、鼻整形等）与知识产权

保护； 3、公司运营、团队建设、上市准备。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形，本次增资活动终结： ①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②投资人、增资

人及原股东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③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④成交价未达到保留底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视征集情况而定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增资价格设有保留底价。 2、本次增资不涉及员工股权激励方案或员工持股平台增资。 3、

本项目增资款中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全部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由增资完成后的全体股东按各自持

股比例共享。 4、本次增资完成后，相关债权债务由增资后的公司继续继承履行。 5、本次增资增资人

将结合投资人综合实力、产业协同效应等因素，考虑给予董事、监事席位。

项目联系人：胡淑娟

联系方式： 021-62657272、1801040780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1-02-26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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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团” ）2016年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投资人自主换股、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营口其印” ）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非公开发行股本增大导致其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所致，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累计减少触及5%，未涉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协鑫集成” ）于近日收到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营口其印、华鑫集团（营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集团”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因

协鑫集团2016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投资人自主换股、协鑫集团及营口其印通过集中竞价及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非公开发行股本增大导致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协鑫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累计减少触及5%，因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1、2016年9月21日，协鑫集团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已更名

为：协鑫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

〔2016〕641号），核准协鑫集团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本

次可交换公司债券自2017年3月30日进入换股期。 2019年9月23日至2019年11月20日期间，协鑫集团可

交换公司债券“16苏协01” 及“16苏协E2” 累计换股121,819,92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2.08%。

2、因经营及资金安排，协鑫集团及营口其印于2020年11月11日至2020年12月17日期间，通过大宗

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51,6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2.59%。

3、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向14家投资者发行773,230,764股股票，导致公司股本增加，

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5.1%。

以上股本数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二）权益变动前后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协鑫集

团

合计持有股份 693,962,073 13.65% 466,030,445 7.9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693,962,073 13.65% 466,030,445 7.96%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营口其

印

合计持有股份 1,022,630,000 20.12% 977,141,700 16.6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2,630,000 20.12% 977,141,700 16.69%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华鑫集

团

合计持有股份 520,000,000 10.23% 520,000,000 8.8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520,000,000 10.23% 520,000,000 8.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持股 2,236,592,073 44.01% 1,963,172,145 33.53%

注：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比例按照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本增大前总股本5,082,271,903股计算；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比例按照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本增大后总股本5,855,502,667股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本次权益变动后，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963,172,145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33.53%，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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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系嘉兴嘉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嘉刚” ）出资人民币999,

999,997.75元参与协鑫集成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股份307,692,307股，占公司股份比例5.25%；

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华科” ）出资人民币99,999,997.50元参与协鑫集成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30,769,230股，占公司股份比例0.53%，因建投华科间接控制嘉兴嘉刚，故建投

华科与嘉兴嘉刚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为公司5%以上股东。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021年1月25日，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协鑫集成” ）2020年非公开发

行股份上市后，嘉兴嘉刚通过参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公司股份307,692,307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5.25%；建投华科通过参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30,769,230股，占公司股份比例

0.53%，因建投华科间接控制嘉兴嘉刚，故建投华科与嘉兴嘉刚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为公司5%以上股

东。 公司于近日收到嘉兴嘉刚及建投华科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嘉兴嘉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29室-40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建投资本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MA2BAPDT33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8年07月02日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A座14层

法定代表人 张剑平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102110200L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

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

料）；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及配套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通讯设备、电

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产品、通

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器材）；机房设备安装、调试；家居装饰；设备租赁。 （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1995年3月1日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嘉兴嘉刚及建投华科未持有公司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嘉兴嘉刚出资人民币999,999,997.75元参与协鑫集成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股份307,692,

307股，占公司股份比例5.25%；建投华科通过参与协鑫集成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股份30,769,

230股，占公司股份比例0.53%，因建投华科间接控制嘉兴嘉刚，故建投华科与嘉兴嘉刚构成一致行动

人，合计为公司5%以上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嘉兴嘉刚持有公司股份307,692,307股，占公司发行后

总股本的5.25%；建投华科持有公司股份30,769,230股，占公司股份比例0.53%。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

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2021/1/28

星期四

A08

Disclosure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黄金”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8,0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

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306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000.0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6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4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99元/股。

中国黄金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国黄金” A 股股票 5,40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 月 29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

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974,35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30,057,582,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347238%。 配号总数为230,057,582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230,057,58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260.33 倍，超

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

股份的 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8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200.0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 9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704171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T+2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8

日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

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李子园”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3,8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43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87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2,32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48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04元/股。

发行人于2021年1月27日 （T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李子园” A股股票1,548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的规定，并于2021年1月2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年1月2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月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

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948,368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23,893,970,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249455%，配号总数为

123,893,970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23,893,96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003.49倍，超过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87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48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81127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月28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2021

年1月2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公

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66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

行规模不超过2,661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1,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13%；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

06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9.87%。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月29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

全景网（http://rs.p5w.net）；中证网（http://www.cs.com.cn)；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2021年1月25日（T-5日）刊登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的招股意向书全

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00917� � �证券简称：重庆燃气 �公告编号：2021-008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江北区鸿恩路7号公司40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17,041,9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18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会议

由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颂秋先生主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朱锂坤、李云鹏，独立董事贾朝茂、王洪、王海兵因公因事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黎小双、邹传宝因公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因身体原因未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6,610,430 99.9695 431,500 0.030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6,610,430 99.9695 431,500 0.0305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是否当选

3.01 车德臣 1,417,023,930 是

3.02 李金艳 1,417,005,93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重庆燃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48,528,430 99.1186 431,500 0.8814 0 0.0000

2

关于修订《重庆燃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48,528,430 99.1186 431,500 0.8814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小月、孙家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关于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永赢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暂停直销机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永赢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永赢天天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454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永赢天天利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永赢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01-28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01-28

限制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

元）

30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30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永赢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

注：上述限制金额调整仅适用于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含直销柜台、网上交易、微信交易）办理的业

务申请。 上述限额如有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限制金额调整仅适用于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含直销柜台、网上交易、微信交易）提交的

永赢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申请。 投资者通

过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继续适用于本公司于2021年1月8日

发布的《永赢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暂停代销机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即限制金额为10,000,000.00元。 本基金通过直销机构（含直销柜台、网上交易、微信交易）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交易申请，限制起始日为2021年1月28日，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1月27日

15:00后提交的基金交易申请将视为2021年1月28日的交易申请，同样受上述申购限制。 投资者成功提

交申请的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记录的时间为准。

（2）自2021年1月28日起，本基金通过直销机构（含直销柜台、网上交易、微信交易）大额申购（含

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限额调整为300,000,000.00元（不含300,000,000.00元），如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单笔申请金额高于300,000,000.00元（不含300,000,000.00元）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该笔

申请或确认该笔申请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300,000,000.00元（不含300,

000,000.00元）的，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300,000,000.00元

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笔数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或确认失败。本基金仅接受符合以上要求的交易

申请，但有权根据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原则全部拒绝该类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或转换转入申

请。

（3）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赎回、转换转出业务仍照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含定期

定额投资）、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05-8888，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maxwealth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揭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

构，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

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因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２４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

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２４６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预

计发行数量为

２１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

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２

，

１０７

，

４８１

股，占发行总量的

４．９６％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

１５

，

５１９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８

，

２５１

，

５１９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１％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１０１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９９％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凯因科技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凯因科技”

Ａ

股

１

，

２１０．１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

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

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

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

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６

个月。 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

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

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５

，

１６１

，

５８３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３

，

８３９

，

４０７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４７６１０％

。配号总数

为

１０７

，

６７８

，

８１４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０７

，

６７８

，

８１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４４９．１７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将

４

，

０３５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２４

，

２１６

，

０１９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１６

，

１３６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９９％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

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９７１５４％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王文良、胡海洋、王文夫、孟宪非、赵军、尚德新、孙玉

春、刘士群：

因你们涉嫌对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依据2005年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拟决定：对王文

良、胡海洋分别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罚款20万元；对

王文夫、孟宪非、赵军、尚德新、孙玉春、刘士群分别给

予警告，并分别处以罚款5万元。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我局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2020﹞2号）。 限你们在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 到我局领取前述告知书 （联系电话：

024-22899779/22899610）。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你们对我局拟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可在告知

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申请陈述和申辩， 也可申

请举行听证。 逾期即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

利，我局将按照前述告知书认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对你们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

2021年1月28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